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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領事人員及國際新聞人員考試 
99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際經濟商務人員考試 

99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99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40460  

考試別：調查人員  

等別：三等考試  

類科 組：法律實務組  

科目：商事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

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就公司法規定說明公司負責人之種類、產生、資格、職權及責任？ 

（25分） 

  

思考方向 

本題純粹是記憶型題目 

 

涉及法條 

公司法8、29、30、31、34、192、193、202 

 

擬答 

公司負責人之意義 

公司法第 8 條：「本法所稱公司負責人：在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為

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為董事。 

公司之經理人或清算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

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行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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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負責人之產生 

董事 

公司法第 192 條：「公司董事會，設置董事不得少於三人，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 

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依前項選任之董事，其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

證券管理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民法第八十五條之規定，對於前項行為能力不適用之。 

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第三十條之規定，對董事準用之。」 

經理人 

公司法第 29 條：「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

酬，依下列規定定之。但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無限公司、兩合公司須有全體無限責任股東過半數同意。 

有限公司須有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 

股份有限公司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之決議行之。 

公司有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七項之情形者，專案核定之主管機關應要求

參與政府專案紓困方案之公司提具自救計畫，並得限制其發給經理人

報酬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或限制；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理人應在國內有住所或居所。」 

 

公司負責人之資格 

董事 

公司法192條準用公司法30條 

 

經理人 

公司法第 30 條：「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經理人，其已充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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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解任：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

五年者。 

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未

逾二年者。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公司負責人職權 

董事（會） 

公司法第 202 條：「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

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經理人 

公司法第 31 條：「經理人之職權，除章程規定外，並得依契約之訂

定。經理人在公司章程或契約規定授權範圍內，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

簽名之權。」 

 

公司負責人責任 

董事 

公司法第 193 條：「董事會執行業務，應依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

議。 

董事會之決議，違反前項規定，致公司受損害時，參與決議之董事，

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但經表示異議之董事，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可證

者，免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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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 

公司法第 34 條：「經理人因違反法令、章程或前條之規定，致公司

受損害時，對於公司負賠償之責。」 

 


